
主題精選：租賃權 📝 未讀

共收錄 4 篇文章。

1. 共有土地分管下之優先購買權

發布日期: 2025-02-27

內文

甲、乙、丙三人共有一筆土地，應有部分相等，甲、乙、丙三人訂立分管契約，分管之特定位

置分別為該筆土地之A、B、C部分。今，甲將其分管之特定位置A設定地上權予丁，丁並於其

上興建房屋一棟；乙將其分管之特定位置B出租予戊，戊並於其上興建房屋一棟；丙自行使用

其分管特定位置C。

• (一) 甲出售其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何人有優先購買權？

1. 丁依據土地法第104條規定，得主張優先購買權。

2. 乙、丙二人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得主張優先購買權。

3. 土地法第104條之優先購買權具有物權效力，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之優先購買權僅具債

權效力，因此丁之優先購買權先於乙、丙二人之優先購買權而行使。

4. 戊無優先購買權。因為戊與甲之間無地上權、典權或租賃權關係存在。

• (二) 戊出售其房屋時，何人有優先購買權？

1. 乙依據土地法第104條規定，得主張優先購買權。

2. 甲、丙二人無優先購買權。因為甲、丙二人與戊之間無地上權、典權或租賃權關係存在。

• (三) 甲、乙二人運用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將該筆土地全部出售時，何人有優先購買

權？

1. 丁基於土地法第104條規定之「同樣條件」，得就該筆土地全部主張優先購買權。

2. 戊基於土地法第104條規定之「同樣條件」，得就該筆土地全部主張優先購買權。

3. 丙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得就該筆土地全部主張優先購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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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地法第104條之優先購買權具有物權效力，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之優先購買權僅具債

權效力，因此，丁、戊二人之優先購買權先於丙而行使。

5. 丁、戊二人之優先購買權皆具有物權效力，依登記（指地上權）或成立（指租賃權）先後

定其行使之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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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債權物權化

發布日期: 2020-08-13

內文

耕地三七五租約屬於租賃權，他項權利屬於物權。物權效力原本大於債權效力，惟三七五租賃

因物權化結果，而與物權立於同等地位，此即債權物權化。因此，判斷三七五租賃與他項權利

（如抵押權）之優先性，應視三七五租約之訂立日期與他項權利之登記日期而定。

倘三七五租約之訂立日期先於他項權利之登記日期，則三七五租賃之效力優先於他項權利；倘

三七五租約之訂立日期後於他項權利之登記日期，則他項權利之效力優先於三七五租賃。再

者，倘三七五租賃之效力優先於抵押權，則承租人優先受償（即受償補償地價減除土地增值稅

後餘額三分之一）；如有餘額，始由抵押權人受償。倘抵押權之效力優先於三七五租賃，則抵

押權人優先受償；如有餘額，始由承租人受償。

此外，三七五租賃與一般租賃同屬於租賃權，雖然

兩者皆具有「買賣不破租賃」之效力（詳見民法第

425條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5條）；然，法律對

三七五租賃與一般租賃之承租人保護仍有所區隔。

前者（如平均地權條例第63條）保護程度遠大於後

者（如平均地權條例第63條之1）。總之，三七五租

賃之效力與物權立於同等地位，而一般租賃之效力

尚不及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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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區段徵收權利清理

發布日期: 2019-04-11

內文

各位同學好

今日專欄為各位說明有關「區段徵收申請發給之抵價地，其既存於該土地上之租賃權、他項權

利分別該如何處理？」

• 一、限期自行清理：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原有土地上訂有耕地租約或設定他項權

利或限制登記者，除土地徵收條例第42條另有規定外，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

限期自行清理，並依規定期限提出證明文件。

• 二、清理方式則因應權利性質不同而有不同規定：

1. 租賃權

2. 耕地租賃權：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45條，由原土地所有權人及該耕地承租人協議終

止，並提出補償承租人之證明文件。如協議不成，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主管機關邀集該承

租人協調。其中，土地徵收條例對耕地承租權消滅補償金額未設規定，故適用其他法律，

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5-1條規定，原有租賃關係及他項權利準用市地重劃有關規定處理，

故承租人得向出租人請求按區段徵收公告當期該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1/3之補償。

3. 其他出租土地：土地徵收條例並未規定，其清理方式有以下兩說：

4. 採法條文義解釋：適用平均地權條例第55-1條，承租人得終止租約，並得向出租人請求相

當一年租金之補償。

5. 採法規體系解釋：抵價地與市地重劃後重新分配於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視為其原有之

土地」性質不同。即法律並未將之擬制為被徵收土地之原有土地，因而並不當然繼受原有

土地上之法律關係，故解釋上該租賃權因徵收而消滅，對出租人而言，係不可歸責於雙方

當事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承租人亦免對待給付之義務，雙方之法律關係因而消滅。承租

人如已為全部或一部之對待給付租金者，得依民法第266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

6. 他項權利

7. 地上權、農育權、永佃權及不動產役權：根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45條，由原土地所

有權人及該他項權利人協議終止，並提出同意塗銷他項權利之證明文件。如協議不成，土

地所有權人得請求主管機關邀集該他項權利人協調。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5-1條規定，原有

租賃關係及他項權利準用市地重劃有關規定處理，即得請求相當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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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抵押權或典權：根據土地徵收條例第42條，土地

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原有土地上設定有抵押

權或典權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及該他項權利人得申

請於發給之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申請時並應

提出同意塗銷原有土地抵押權或典權之證明文件。

依規定於發給之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其權利

範圍、價值、次序等內容，由原土地所有權人及他

項權利人協議定之。設定之抵押權或典權，應於抵

價地登記時，同時登記；並應於登記後通知該他項

權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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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優先取得所有權模擬試題

發布日期: 2018-09-20

內文

當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優先購買取得房屋所有權後，地上權、典權或租賃權是否消滅？

【解答】

• (一) 地上權因混同而消滅：地上權與其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不得分離而為讓與或設定其他

權利（民§838Ⅲ）。準此，當房屋出賣時，其所依附之地上權應併同出賣。故行使優先購買權

後，基地所有權人亦為該基地之地上權人，此時地上權因混同而消滅。

• (二) 典權因混同而消滅：典物為土地，典權人在其上有建築物者，其典權與建築物，不得分

離而為讓與或其他處分（民§917Ⅱ）。準此，當房屋出賣時，其所依附之典權應併同出賣。故

行使優先購買權後，基地所有權人亦為該基地之典權人，此時典權因混同而消滅。

• (三) 租賃權因移轉於基地所有權人而消滅：租用

基地建築房屋，承租人房屋所有權移轉時，其基地

租賃契約，對於房屋受讓人，仍繼續存在（民§426

－1）。準此，當房屋出賣時，並由基地所有權人行

使優先購買權，則租賃權歸屬基地所有權人，租賃

權因無存在之必要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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